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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金融办〔2021〕33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章宏斌 

 

 

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： 

根据《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【2018】

1 号）的工作要求，我办对上海振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振汇融资担保”）申请换发经营许可证的申请材料进行了预审，

相关情况及我办预审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及变更原因 

上海振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成立，注册资本人民币

20000万元，法定代表人王卡娜。许可证取得时间 2019 年 1 月 30 日，

编号沪 B00000039。上海振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由于公司整体战略布

局的规划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已于 2021年 6月 9日完成增加注册

资本事项的工商变更，由原来的 2亿元整调整为 3.5亿元整。 

二、公司合规经营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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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振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，建立健全了股

东会、董事会、监事和经理层的“三会一层”法人治理组织结构，实行董

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。内设 5个部门：汽车金融部、风险控制与合

规部、财务部、人事行政部和技术研发部。振汇融资担保的内部职能部门

设置较为完善，职能分工较为明确，公司的整体运营情况良好，不存在关

键岗位互相兼职等情形。 

三、区主管部门意见 

鉴于上海振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换发经营许可证申报材料符

合《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经研究，拟同意

向上海振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换发经营许可证。我办将在市地方金

融监管局指导下，根据相关规定，通过非现场监管、现场检查、定

期检查等手段，对换证后的上海振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做好日常监

管、统计、汇总分析，以及扶持发展等工作。本区将全权负责处置

上海振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违规、违法等行为产生的风险和不稳定

因素，承诺承担风险防范与处置责任，确保辖内融资担保行业健康

稳定发展。 

特此请示。如无不妥，请批准上海振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换发

经营许可证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普陀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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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、上海市银保监局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 

上海市普陀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年 8月 23日印发 


